
插办发〔2021〕16号

中共插旗镇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做好2021年度全镇防止返贫监测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
各村（社区）：
根据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全县防止返贫监测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华振局发〔2021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全镇2021年度防止返贫监测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—、目标任务

依托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信息系统），采集脱贫户（人口）信息，跟踪其收入变化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巩固情况；集中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摸排和动态管理，采集监测对象基础信息和帮扶措施，夯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；采集出列村信息，掌握其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村集体经济收入等脱贫成果巩固情况；采集录入项目实施、资金支出等信息；采集完善扶贫项目资产基础信息，做好数据审核，为下步录入工作奠定基础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信息采集、更新和录入工作

1.针对脱贫户和监测对象，通过信息系统打印《2021年度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信息采集表》（见附件3）,更新变化信息，录入信息系统。

2.采集录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帮扶责任人相关信息。

3.采集录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成员自然变化情况。
（二）出列村相关信息更新、录入工作

通过信息系统打印《2021年度出列村信息采集表》，更新变化信息，录入信息系统。
（三）新识别监测对象信息采集录入工作

采集录入脱贫不稳定户（含突发严重困难户）的返贫风险等信息；采集录入边缘易致贫户（含突发严重困难户）的基础信息、致贫风险等信息；利用全国防返贫监测手机APP，采集新识别监测对象家庭地理位置信息。
（四）监测对象风险消除信息采集录入工作

采集录入监测对象的“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状况、收入情况、帮扶措施和风险消除情况等信息。

（五）资金项目信息采集录入工作

切实加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进度，采集项目实施、资金支出等信息并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。

（六）扶贫项目资产信息采集工作

摸清扶贫项目资产底数，在全面落实确权登记、移交、明确管护单位和责任人的基础上，参照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模块的“资产明细信息查询”指标，逐个采集完善本乡镇扶贫项目资产基础信息，根据下发的指标解释和校验规则做好数据审核，形成全乡镇扶贫项目资产基础信息表并导（录）入系统，导（录）入过程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

10月23日前，镇制定工作方案，开展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信息采集录入

10月23日至11月12日，各村（社区）开展并完成监测对象新识别和标注、风险消除各项程序，完成脱贫户和监测对象、驻村工作队、帮扶责任人、出列村信息采集录入，以及地理位置信息采集，并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；扶贫项目资产数据录入工作按国家部署要求另行明确。

（三）数据清洗

11月13日至12月5日，根据上级下发的疑似问题数据清单，开展入户核实和问题数据整改。

（四）工作总结

12月5日至12月20日，各村（社区）对2021年防止返贫监测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进行总结。

四、有关事项说明

（一）关于统计类指标计算周期

统计类指标（如收入、外出务工月数）计算周期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。

（二）关于状态类指标的取值时点

状态类指标（如健康状况、在校生状况）取值的时间点为2021年9月30日24时。

（三）关于监测对象风险消除和帮扶措施校验功能

在信息系统中对监测对象风险消除操作设置了限制条件，对风险消除类别为非“自然消除”的监测，必须标注致（返）贫风险对应的帮扶措施后，才能标注“风险消除”。

（四）关于监测对象识别的当月或次月不能标注风险消除问题

对于新识别的监测对象，除非风险消除类型为“自然消除”，否则当月及次月均不能进行标注“风险消除”；对整户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，落实社会保障措施后，不得标注风险消除。

（五）关于使用手机APP开展信息采集和核实工作

为减轻负担，降低表格打印等工作成本，各村（社区）要充分利用信息系统手机APP的相关功能开展信息核实、监测对象位置（经纬度）信息采集等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今年是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，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信息采集工作增加了新的工作内容，任务更重，各村（社区）务必高度重视。各村（社区）总支书记要亲自谋划部署，组织制定周密的工作计划，严格按照进度要求高质量推进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。

（二）实事求是，规范操作。要实事求是开展监测对象认定和风险消除，规范监测对象认定、风险消除程序和标准，严禁搞“体外循环”，确保应纳尽纳和风险消除质量；严禁为追求所谓“风险消除率”，将未达到风险消除标准的监测对象在系统标注“消除风险”。

（三）确保数据质量。各村（社区）要采取有力措施，把入户信息采集录入、疑似问题数据核实整改的责任压实到人，确保采集的信息真实准确，同时持续开展数据清洗，不断提升信息系统数据质量，确保“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”。

联系人：罗雪琴，联系方式：13574027256。

附件：1.监测对象识别程序推进时间表

2.监护对象风险消除程序推进时间表

3.2021年度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信息采集表（示例表）

4.2021年度出列村信息采集表（示例表）

5.2021年度新识别脱贫不稳定户（含突发严重困难户）信息采集表

6.2021年度新识别边缘易致贫户（含突发严重困难户）信息采集表

7.监测对象消除风险信息采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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